
－ 1 －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执〔2025〕147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2025 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、各区规划资源局:

现将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5 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4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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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

指示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十二届市委六次全会精神和自然资源部

“法治自然”工作部署，根据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上

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本市涉企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等有

关规定，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，按照“严格依法

检查、规范检查行为、聚焦检查重点”的基本工作原则，持续提高

行政检查效能，结合本市规划资源管理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

一、对土地评估机构及其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的随机抽查和

评议

（一）检查依据：《关于改革土地估价人员和机构监督管理

方式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2〕237 号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

于发布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办发〔2019〕39 号）。

（二）检查主体：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一组织实施，

市土地估价师协会提供行政检查技术服务。

（三）检查对象范围：本市备案土地评估机构，及其在自然

资源部全国土地估价监管系统的备案报告。

（四）检查方式：随机抽查系统备案报告，组织专家评议，

评议结果网上公示，对于报告存在技术问题单位组织约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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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检查时间和频次：上半年、下半年各一次。

（六）检查比例：随机抽查，抽查企业覆盖率占比约为 10%。

二、测绘质量监督检查

检查内容包括测绘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检查、测绘

资质条件及测绘活动情况检查、测绘地理信息成果质量检验。

（一）检查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测绘地理信息

质量管理办法》《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测绘

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》《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《数字测绘

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》《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标准》。

（二）检查主体：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一组织实施，

市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提供行政检查技术服务。

（三）检查对象范围：本市的测绘资质单位、外地来沪备案

的测绘资质单位。

（四）检查方式

1.采用现场核查和内业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。其中质

量管理体系和资质条件检查采用现场审核的方式，成果检验采用

检测比对和成果分析审核检验相结合的方法，按照项目生产和检

验标准进行抽样检验。

2.根据信用等级情况，分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抽取测

绘项目成果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。

（五）检查时间和频次：4 月—11 月，1 次。

（六）检查比例：计划检查单位 60-70 家，检查覆盖率占比

约为 20%。

三、地质勘查活动监督检查

对地质勘查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遵守有关地质勘查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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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和标准规范情况、质量和安全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、

地质勘查活动诚实守信情况、信息公示情况和地质灾害防治单位

资质符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一）检查依据：《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》（自然

资源部令第 8 号）第二十六条，《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42 号）第十一条。

（二）检查主体：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
（三）检查对象范围：上海市行政区内地质勘查单位。

（四）检查方式：采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对检查对

象相关文件资料进行核查，视情况对实验室或地质勘查活动现场

进行检查。检查对象应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文件、资料，配合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。

（五）检查时间和频次：9 月—10 月，1 次。

（六）检查比例：不低于 10%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谋划、周密部署，加强组织协调，

切实落实行政检查的人员、物品、经费和技术装备保障；加大力

度做好宣传和信息公开工作，对行政检查完成后形成的监督

检查结果等信息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向社会公开；加强问题整改，

不断完善行政检查工作机制，全面增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系统性、

整体性和协同性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2 日印发


